





芦政办发〔2024〕号


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株洲市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的通知

白关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株洲市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经芦淞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株洲市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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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总则
[bookmark: _Toc5333][bookmark: _Toc24922][bookmark: _Toc28590][bookmark: _Toc2357][bookmark: _Toc10846][bookmark: _Toc179409545]1.1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预警能力，建立主动预防、指挥有序、反应迅速、协调联动、防范有力的大气污染应急体系，科学高效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危害程度，保障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进行编制。其中未注明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预案。国家或地区出台相应政策要求、法规标准严于本文件的，从其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4）《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
（5）《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关于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22〕68号）；
（6）《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24〕6号）；
（7）《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
（8）《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7月30日修订）；
（9）《湖南省重污染天气防治若干规定》（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号，2024年1月1日施行）；
（10）《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的通知》（湘环办〔2024〕76号）；
（11）《湖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湘政办发〔2023〕53号）；
（12）《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株政办发〔2023〕23号）；
（13）《芦淞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7308][bookmark: _Toc9356][bookmark: _Toc27733][bookmark: _Toc179409547][bookmark: _Toc7262][bookmark: _Toc31004]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株洲市芦淞区行政区域发生的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因沙尘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参照沙尘天气相关要求执行，不纳入本预案范畴。
[bookmark: _Toc179409548][bookmark: _Toc4335][bookmark: _Toc31074][bookmark: _Toc2451][bookmark: _Toc21440][bookmark: _Toc4353]1.4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区级专项应急预案，是芦淞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体系、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和区域应急联动工作。
其下级预案包括各职能部门重污染天气专项方案和相关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即企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本预案与各职能部门重污染天气相应实施专项方案、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乡镇（街道）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共同组成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
[bookmark: _Toc5514][bookmark: _Toc179409549][bookmark: _Toc30832][bookmark: _Toc28727][bookmark: _Toc6986][bookmark: _Toc7385]1.5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2）科学预警，分级管控。依靠市级空气质量监测监控体系，科学预警。根据不同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措施，有效降低污染影响程度。
（3）属地管理，社会参与。建立全区统一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系统，明确各有关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职责分工。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积极开展区域应急联动。加强各有关部门单位协调联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协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发布空气质量监测和预警相关信息，增强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参与意识，共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bookmark: _Toc22840][bookmark: _Toc179409550][bookmark: _Toc29488][bookmark: _Toc23948][bookmark: _Toc2504][bookmark: _Toc31815]2组织机构构成与职责
[bookmark: _Toc17490][bookmark: _Toc179409551][bookmark: _Toc26196][bookmark: _Toc3107][bookmark: _Toc12099][bookmark: _Toc13539]2.1组织机构
[bookmark: OLE_LINK1]芦淞区人民政府设立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芦淞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指挥长，区政府办分管副主任和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局长担任副指挥长；区政府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区发改局、区科工信局、区应急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环卫中心、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区教育局、区卫健局、芦淞交警大队，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为成员单位。应急预案启动后，指挥长（或授权副指挥长）负责指挥、协调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bookmark: _Hlk179232867]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芦淞区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牵头组建重污染天气应对专家组，主要负责重污染天气的响应及评估，为重污染天气应对提供技术支撑与对策建议。
[bookmark: _Toc20164][bookmark: _Toc10569][bookmark: _Toc24313][bookmark: _Toc179409552][bookmark: _Toc18455][bookmark: _Toc8865]2.2主要职责
区指挥部负责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指挥、组织、协调全区及跨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响应、总结评估等工作。
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接收市指挥部门的预警和指令，领导、指挥和组织当地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并结合本区实际，编制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全面负责本区内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各项措施落实，督促和指导本区各职能部门根据部门职能编制和更新重污染天气相应实施专项方案、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以及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编制“一厂一策”实施方案；按照上级预警信息和当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做好重污染气应对工作，应急响应终止后及时做好预案实施的总结评估工作（各部门具体职责见附件）。
[bookmark: _Toc852][bookmark: _Toc19286][bookmark: _Toc179409553][bookmark: _Toc12233][bookmark: _Toc4367][bookmark: _Toc30927]3应急准备
[bookmark: _Toc19854][bookmark: _Toc16374][bookmark: _Toc12580][bookmark: _Toc22072][bookmark: _Toc179409554][bookmark: _Toc22958]3.1编制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牵头，区科工信局参与，指导编制更新工业企业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住建局配合市住建局编制更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工地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城管局指导编制更新建筑垃圾（含渣土）运输和项目前期工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自然资源局指导编制更新土地整理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交通运输局指导编制更新交通建设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水利局指导编制更新水利建设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将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层层落实到具体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等，分类提出切实有效、便于操作的应急减排措施。
[bookmark: _Toc31179][bookmark: _Toc14458][bookmark: _Toc179409555][bookmark: _Toc28766][bookmark: _Toc8160][bookmark: _Toc19105]3.2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组织负责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组织审查减排措施和应急减排比例审核。主要包括基础排放量和应急减排基数。通过实施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在强制性减排措施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的应急减排比例在黄色、橙色和红色应急响应期间，应当分别达到全社会排放量的10%、20%和30%以上，可根据本地污染物排放构成适当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例，但二者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述总体要求。在制定减排措施时，应在满足减排比例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
[bookmark: _Toc16894][bookmark: _Toc30576][bookmark: _Toc179409556][bookmark: _Toc31775][bookmark: _Toc7086][bookmark: _Toc11947]3.3指导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会同相关部门指导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含企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产生和排放大气污染物环节、污染物排放情况（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并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停产的生产线、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企业应当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公示牌，安装在厂区入口等醒目位置。对于简易工序或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全厂、整条生产线停产和轮流停产的工业企业，可只制定“公示牌”。
[bookmark: _Toc179409557]3.4预警分区
根据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及芦淞区地理位置关系，辖区内污染源分布情况，将全区分为重点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
重点控制区：国家大气监测控制区域、区工业聚集区、重点涉气企业厂区、重要道路。
一般控制区：除国家大气监测控制区域、区工业聚集区、重点涉气企业厂区、重要道路外区域。
[bookmark: _Toc15237][bookmark: _Toc22763][bookmark: _Toc7935][bookmark: _Toc25252][bookmark: _Toc7853][bookmark: _Toc179409558]4预警与发布
[bookmark: _Toc179409559][bookmark: _Toc13474][bookmark: _Toc30877][bookmark: _Toc29466][bookmark: _Toc9423][bookmark: _Toc485]4.1预警分级
本预案所称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即空气质量达到5级（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
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以AQI日均值为指标，按连续24小时(可跨自然日)均值计算，按照环境质量预测结果、空气污染程度、重污染天气持续时间等因素，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3个级别，由轻到重依次分为黄色(Ⅲ级)预警、橙色(Ⅱ级)预警、红色(Ⅰ级)预警。
[bookmark: _Toc9340][bookmark: _Toc12294][bookmark: _Toc7610][bookmark: _Toc3027][bookmark: _Toc12414][bookmark: _Toc179409560]4.1.1分级标准
黄色(Ⅲ级)预警：预测日AQI>200或日AQI>150持续48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Ⅱ级)预警：预测日AQI>200持续48小时或日AQI>150持续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Ⅰ级)预警：预测日AQI>200持续72小时且日AQI>300持续24小时及以上。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当接收到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发布的预警通报时，根据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发布的预警通报的空气质量情况，当预测未来24小时出现PM10均值浓度>150μg/m³(微克/立方米)、PM2.5均值浓度>75μg/m³或臭氧(O3)8小时滑动平均浓度>160μg/m³，且尚未达到黄色预警条件时，应加强公众健康防护信息提示，结合实际情况加强预防。
当接收到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发布的预警指令时，按株洲市指挥中心发布的预警级别确定预警级别。当监测AQI>150，且预测未来24小时内空气质量不会有明显改善时，应当根据实际污染情况尽早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的预警。
[bookmark: _Toc28412][bookmark: _Toc7267][bookmark: _Toc29415][bookmark: _Toc13890][bookmark: _Toc179409561][bookmark: _Toc10333]4.1.2区域联动预警
当接收到市级区域联动预警信息时，区应急指挥协调小组应及时依据预警提示信息和本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结合实际污染情况及时启动相应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应急预警。
[bookmark: _Toc19231][bookmark: _Toc4067][bookmark: _Toc12742][bookmark: _Toc25178][bookmark: _Toc25893][bookmark: _Toc179409562]4.2预警会商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会同区相关部门开展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工作。根据市级预警通报，未来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应当及时发起会商。当预测出现符合重污染天气预警条件的天气时，及时向区指挥部提出预警建议。区域联动预警和区级预警响应期间应增加会商频次，必要时请区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和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专家组参与会商。
[bookmark: bookmark37][bookmark: bookmark38][bookmark: _Toc179409563][bookmark: _Toc5223][bookmark: _Toc15635][bookmark: _Toc14776][bookmark: _Toc4110][bookmark: _Toc30930]4.3预警发布
达到预警条件时，由市级相关单位会提前24小时以上发布预警，区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并上报指挥长和副指挥长。
[bookmark: bookmark40][bookmark: bookmark39][bookmark: _Toc31279][bookmark: _Toc8139][bookmark: _Toc5001][bookmark: _Toc30682][bookmark: _Toc30187][bookmark: _Toc179409564]4.4预警变更、解除
[bookmark: _Toc25235][bookmark: _Toc29850][bookmark: _Toc15540][bookmark: _Toc18112][bookmark: _Toc6445]根据空气质量和天气预测信息，市应急办组织发布预警调级或解除信息，区相应调整，并上报指挥长和副指挥长。
[bookmark: _Toc179409565]5应急响应和措施
[bookmark: _Toc179409566][bookmark: _Toc6644][bookmark: _Toc19271][bookmark: _Toc25482][bookmark: _Toc30728][bookmark: _Toc25625]5.1响应分级及启动
与预警等级相对应，实行3级应急响应。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当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当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迅速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落实应急值守制度，做好应急人员、车辆、设备、物资的调度，并采取相应措施。
[bookmark: _Toc300][bookmark: _Toc13421][bookmark: _Toc179409567][bookmark: _Toc774][bookmark: _Toc20282][bookmark: _Toc19702]5.2Ⅲ级响应措施
黄色预警信息发布后，启动Ⅲ级响应措施。根据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采取减排措施，加大对燃煤锅炉、施工场地、机动车排放、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从严查处农作物秸秆及杂物焚烧、露天烧烤、餐饮油烟无组织排放、中心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行为。
[bookmark: _Toc19814][bookmark: _Toc6167][bookmark: _Toc179409568][bookmark: _Toc13951][bookmark: _Toc9351][bookmark: _Toc26804]5.2.1公众健康防护指引
（1）加强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等方面的科普知识宣传。卫健、教育等部门编制提醒儿童、孕妇、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染人群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的重污染天气公众健康和疾病预防告知信息报宣传部门，并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呼吸道疾病治疗准备工作。
（2）协调政府网站、电视台、新闻媒体发布卫健、教育等部门报送的预防告知信息，并做好新闻报道工作。
（3）落实中小学校、幼儿园减少户外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活动频次措施。
[bookmark: _Toc28743][bookmark: _Toc179409569][bookmark: _Toc23902][bookmark: _Toc30556][bookmark: _Toc19540][bookmark: _Toc9526]5.2.2建议性减排措施
（1）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2）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提倡使用节能产品替代高耗能产品。
（3）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使用。
[bookmark: _Toc22871][bookmark: _Toc19310][bookmark: _Toc25140][bookmark: _Toc13601][bookmark: _Toc179409570][bookmark: _Toc19964]5.2.3强制性减排措施
（1）纳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对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按照“一厂一策”企业减排操作方案，明确具体的停限产生产装置、工艺环节和各类关键性指标，做到企业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工业企业减排措施应当以停止排放污染物的生产线或主要产排污环节(设备)为主；对不可临时中断，通过采取提高治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生产线或生产工序，应当依法安装废气自动监控设施和分布式控制系统，并能够提供1年以上的数据记录，同时应当根据季节特点指导企业预先调整生产计划，确保预警期间能够落实减排措施。避免对非涉气工序、生产设施采取停限产措施，确保应急管控措施精准到位，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2）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按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要求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3）施工工地等按扬尘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要求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防止扬尘大气污染；除应急抢险、市重点工程、特殊工艺外，施工工地应当停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渣土运输等，砂石料厂、石材石板厂等停止露天作业。主干道和易产生扬尘路段增加机扫和洒水等保洁频次。城区重点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4次。
[bookmark: _Toc9281][bookmark: _Toc179409571][bookmark: _Toc20839][bookmark: _Toc22608][bookmark: _Toc20981][bookmark: _Toc27483]5.3Ⅱ级响应措施
区指挥部办公室督促指导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
区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评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效果，及时补充完善应对措施。
橙色预警信息发布后，在落实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启动Ⅱ级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24154][bookmark: _Toc27797][bookmark: _Toc2568][bookmark: _Toc22410][bookmark: _Toc179409572][bookmark: _Toc23652]5.3.1公众健康防护指引
（1）编制提醒居民避免户外运动、室外作业和儿童、孕妇、老年人等易感人群停止户外活动的公众健康和疾病预防告知信息报宣传部门；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重污染天气导致的呼吸道病预防、控制与治疗工作。
（2）落实中小学校、幼儿园停止室外活动、弹性教学措施。
[bookmark: _Toc18167][bookmark: _Toc10159][bookmark: _Toc24859][bookmark: _Toc10237][bookmark: _Toc179409573][bookmark: _Toc30383]5.3.2建议性减排措施
在Ⅲ级建议性减排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意识。区交通部门配合市相关部门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合理增加城市主干道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营运频次和营运时间。
[bookmark: _Toc179409574][bookmark: _Toc31378][bookmark: _Toc18512][bookmark: _Toc8662][bookmark: _Toc27365][bookmark: _Toc27975]5.3.3强制性减排措施
（1）纳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按照“一厂一策”要求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bookmark: _Hlk179411761]（2）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按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要求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每日7:00至22:00禁止重、中型载货汽车(柴油)、挂车、专项作业车等在城区东环路、南环路等重点道路区域内道路(不含边界道路)通行。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应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港口、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10辆次）的单位应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等除外）。
（3）施工工地等按扬尘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要求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防止扬尘大气污染。城区重点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5次。
[bookmark: bookmark51][bookmark: bookmark52][bookmark: _Toc10946][bookmark: _Toc32224][bookmark: _Toc22679][bookmark: _Toc20615][bookmark: _Toc179409575][bookmark: _Toc29704]5.4Ⅰ级响应措施
区指挥部督促指导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
区指挥部派出现场工作组和技术力量，赴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督促指导应急响应工作。必要时，与相邻县区进行协调沟通，采取相关应急联动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会同相关部门增加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会商频次，必要时请市级专家组参与会商。
区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评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效果，及时补充完善应对措施。
红色预警信息发布后，在落实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启动Ⅰ级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8557][bookmark: _Toc179409576][bookmark: _Toc13586][bookmark: _Toc25461][bookmark: _Toc30004][bookmark: _Toc2765]5.4.1公众健康防护指引
（1）编制提醒室外执勤、作业等人员可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的公众健康和疾病预防告知信息报宣传部门，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一般人群避免户外活动，室外作业人员停止或减少室外作业，并加强防护。
（2）落实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措施。
[bookmark: _Toc179409577][bookmark: _Toc27149][bookmark: _Toc26280][bookmark: _Toc20235][bookmark: _Toc28891][bookmark: _Toc7476]5.4.2建议性减排措施
[bookmark: _Hlk175522482]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建议企事业等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bookmark: _Toc9647][bookmark: _Toc1566][bookmark: _Toc179409578][bookmark: _Toc21683][bookmark: _Toc20182][bookmark: _Toc23288]5.4.3强制性减排措施
（1）纳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按照“一厂一策”要求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bookmark: _Hlk179411889]（2）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按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要求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全天禁止重、中型载货汽车(柴油)、挂车、专项作业车等在区辖区内东环路、南环路等道路范围内道路区内道路(不含边界道路）通行，大型载客汽车(汽油、柴油)停止营运，城区过境柴油货车绕行疏导，200吨以下的干散货船、单壳化学品船、600吨载重以上的单壳油船停驶。
（3）施工工地等按扬尘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要求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防止扬尘大气污染。城区城市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4次，城区重点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5次。
[bookmark: bookmark54][bookmark: bookmark53][bookmark: _Toc8209][bookmark: _Toc15955][bookmark: _Toc9608][bookmark: _Toc9133][bookmark: _Toc27006][bookmark: _Toc179409579]5.5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
应急响应期间，根据预警级别调整，及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的级别，提高应急响应的针对性。
当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应急响应自动终止。
[bookmark: _Toc18159][bookmark: _Toc15305][bookmark: _Toc29677][bookmark: _Toc179409580][bookmark: _Toc3228][bookmark: _Toc22363]6区域应急联动
加强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周边县（市、区）的协作，共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区指挥部办公室密切与周边地区的沟通协调，加强信息共享，提高区域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的准确度，积极参与区域联合预警会商。
收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的区域联动预警提示信息后，按照区域联动预警提示信息，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响应，按要求升级或解除预警，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共同降低重污染天气的影响，并将重污染天气应对信息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bookmark: _Toc5202][bookmark: _Toc6702][bookmark: _Toc25631][bookmark: _Toc179409581][bookmark: _Toc17393][bookmark: _Toc13769]7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需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进行总结、评估。预警解除后5个工作日内，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将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区指挥部办公室，总结评估报告应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启动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发现的问题、污染物应急减排比例等，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等。监测达到黄色预警启动条件而未启动预警的也应于5个工作日内报送书面报告。
区域联动预警或区级预警解除后，区指挥部办公室视情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组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总结评估，评估报告上报区指挥部。
[bookmark: _Toc179409582][bookmark: _Toc25166][bookmark: _Toc29142][bookmark: _Toc976][bookmark: _Toc3688][bookmark: _Toc3605]8应急保障
[bookmark: bookmark60][bookmark: bookmark62][bookmark: bookmark61][bookmark: _Toc7339][bookmark: _Toc7292][bookmark: _Toc14360][bookmark: _Toc10414][bookmark: _Toc29127][bookmark: _Toc179409583]8.1人力资源保障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队伍建设，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明确专门人员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建立完善应急值守制度，保证应急值守系统顺畅，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的组织、协调、实施和监管能力，确保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能迅速参与并完成各项应急响应工作。
[bookmark: bookmark63][bookmark: bookmark64][bookmark: _Toc4405][bookmark: _Toc31924][bookmark: _Toc5399][bookmark: _Toc19563][bookmark: _Toc179409584][bookmark: _Toc20869]8.2资金保障
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响应工作经费，为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bookmark: bookmark65][bookmark: bookmark66][bookmark: _Toc11727][bookmark: _Toc24180][bookmark: _Toc9682][bookmark: _Toc179409585][bookmark: _Toc525][bookmark: _Toc32509]8.3科技保障
区指挥部组织协调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和预测预报系统建设，配合市指挥部、监测机构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充分利用监测设施设备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的趋势分析，完善会商研判机制，提高监测预报的准确度。
[bookmark: bookmark68][bookmark: bookmark67][bookmark: _Toc2148][bookmark: _Toc179409586][bookmark: _Toc32150][bookmark: _Toc5991][bookmark: _Toc20540][bookmark: _Toc28793]8.4通信与交通保障
通信管理部门负责建立通信保障体系，督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向公众发送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的通信联络畅通。交通运输部门要健全道路、水运紧急运输保障体系，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公安部门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车辆优先通行。
[bookmark: _Toc179409587][bookmark: _Hlk179411939]8.5责任与奖惩
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有关成员单位专项实施方案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修)订、应急体系建设、应急措施的组织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
区指挥部办公室对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中反应迅速、措施妥当、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扬。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导致影响我市重污染天气相关目标完成的部门及个人，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
对于未按要求执行排污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企业，依法实施处罚。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偷排偷放、屡查屡犯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追究法律责任。绩效分级为非最低等级的工业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进行降级处理。
[bookmark: _Toc24984][bookmark: _Toc28696][bookmark: _Toc13636][bookmark: _Toc23816][bookmark: _Toc3869][bookmark: _Toc179409588]9预案管理
[bookmark: bookmark72][bookmark: bookmark70][bookmark: bookmark71][bookmark: _Toc4589][bookmark: _Toc25539][bookmark: _Toc22300][bookmark: _Toc27640][bookmark: _Toc10828][bookmark: _Toc179409589]9.1预案宣传
各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新闻媒体及信息网络，加强预案以及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措施的宣传，密切关注舆论，及时积极正面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各类媒体要广泛宣传重污染天气应对的安全、健康知识，提高公众预防、自救能力。区指挥部要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培训，提高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bookmark: bookmark74][bookmark: bookmark73][bookmark: _Toc179409590][bookmark: _Toc23502][bookmark: _Toc24772][bookmark: _Toc21214][bookmark: _Toc26630][bookmark: _Toc31901]9.2预案培训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培训制度，根据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制定培训计划。区指挥部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应围绕各自职责的落实和监管方式开展培训，确保应急时监督执法到位；相关企事业单位应围绕各自所需落实的应急措施开展技术培训，确保各项应急措施安全、有效、全面落实。
[bookmark: bookmark75][bookmark: bookmark76][bookmark: _Toc179409591][bookmark: _Toc9238][bookmark: _Toc13359][bookmark: _Toc31727][bookmark: _Toc14036][bookmark: _Toc2424]9.3预案管理
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编制、解释和日常管理，根据国家、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布置和本预案实施情况，适时组织修订，报区人民政府印发，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配合上级生态环境部门编制我区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作为应急预案的组成部分，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应根据实际情况每年9月底前完成更新，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审核备案后由区人民政府发布实施。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应当向社会公开，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区直相关部门应根据本预案有关要求，制定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根据本预案修订情况适时进行修订。
[bookmark: bookmark77][bookmark: bookmark78][bookmark: _Toc9863][bookmark: _Toc28791][bookmark: _Toc11848][bookmark: _Toc179409592][bookmark: _Toc17106][bookmark: _Toc3625]9.4预案实施
[bookmark: _Toc13782][bookmark: _Toc10131]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有关成员单位专项实施方案和相关企事业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制（修）订、应急体系建设、应急措施的组织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加强对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监督检查，加大对重污染天气地区应急响应措施的督查力度，将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纳入各成员单位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对未做好应急响应工作的，依规依纪启动问责程序。
[bookmark: _Toc26121][bookmark: _Toc20438][bookmark: _Toc27080][bookmark: _Toc29955][bookmark: _Toc179409593][bookmark: _Toc31476]9.5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0112][bookmark: _Toc8183][bookmark: _Toc179409594][bookmark: _Toc27898][bookmark: _Hlk179412125]附件：1.芦淞区重污染天气组织架构图
2.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对流程图
3.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4.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电话
5.《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单（工业源）》预警期间应急管控措施-重点行业-芦淞区
6.《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单（工业源）》预警期间应急管控措施-其他行业-芦淞区
7.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习记录
8.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习考核记录
9.芦淞区重点道路管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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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重污染天气组织架构图


[image: aba5b8e1aaa8b33877b4a2b75a903f1]
－ 1 －

[bookmark: _Toc18594][bookmark: _Toc21939][bookmark: _Toc17118][bookmark: _Toc179409596][bookmark: _Toc12227][bookmark: _Toc23002][bookmark: _Toc26963]附件2
[image: ]芦淞区重污染天气应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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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单位
	职责

	区委宣传部
	协调配合指导做好本预案和全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宣传报道；协调配合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配合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宣传教育活动，指导做好社会动员，普及科学常识。

	区委网信办
	负责指导重污染天气涉区网络舆情的监测预警处置和引导评论等工作。

	区发改局
	负责组织供电企业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相关企业依法执行限电、停电措施；协调应急状态下的能源保障工作，督促有关单位做好外部电力采购等能源保障工作。

	区教育局
	负责指导督促学校和教育机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执行减少或停止户外教学活动、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等应急措施；指导学校和教育机构开展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知识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

	区科工信局
	负责指导督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企业依法落实限产减排应急保障措施。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企业限产、停产情况执法检查，会同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制定并更新工业企业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协调督促通信运营企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芦淞交警大队
	负责依法制定和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重型运输车辆临时限行、禁行应急保障措施；会同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开展机动车大气污染的监督检查；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渣土车、砂石车等运输车辆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

	区财政局
	负责保障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所需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绩效评价。

	区自然资源局
	负责指导督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储备土地平整、施工及作业车辆（非道路移动施工机械、重型运输车辆等，下同）项目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
	承担区指挥部办公室职责，负责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统筹协调；牵头制（修）订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牵头制定并定期更新大气污染源清单，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定期更新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监督相关企业编制落实“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落实污染物减排措施，并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相关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收集分析各部门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配合做好新闻发布工作；负责重污染天气专家组的日常工作。

	区住建局
	配合市住建局指导督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场地施工及作业车辆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配合市住建局制定并定期更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配合市住建局对纳入保障类项目的保障民生、保障城区正常运转的房屋建筑、区政基础设施施工项目进行审核。

	区城管局
	负责指导督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落实渣土砂石、建筑材料运输扬尘控制措施、城区道路扬尘控制措施；指导督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园林、绿化场地施工及作业车辆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禁止违规露天烧烤、露天焚烧垃圾等管控措施。负责依法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环境卫生管理措施及扬尘污染控制措施的实施。

	区水利局
	负责指导督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水利工程场地施工及作业车辆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会同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制定并定期更新水利工程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对纳入保障类项目的保障民生、保障城区正常运转的水利建设项目进行审核。

	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指导和监督管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根据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指导相关企业做好临时停产、限产（降低生产负荷）时的安全生产工作；配合做好重污染天气的应急演练、应急响应、调查评估、信息发布、应急保障和救助救援等工作。

	区卫健局
	负责指导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诊疗措施，并抓好落实；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公众健康和疾病预防相关信息宣传。

	芦淞公安分局/董家段公安分局
	负责指导督促做好重污染天气社会治安工作，负责烟花爆竹禁放工作，落实违规燃放爆竹管控措施。

	区交通运输局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监管职责范围内公路等交通建设扬尘污染控制实施方案和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过程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监管职责范围内公路等交通建设施工工地项目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等重型车辆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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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芦淞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1
	区委宣传部
	28580754

	2
	区委网信办
	28580770

	3
	区发改局
	28580749

	4
	区教育局
	28580882

	5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
	28682785

	6
	区应急管理局
	28580689

	7
	区科工信局
	28580846

	8
	区财政局
	28580810

	9
	区住建局
	28580920

	10
	区水利局
	28580209

	11
	区农业农村局
	28580902

	12
	区卫健局
	28580566

	13
	区城管局
	28580703

	14
	区自然资源局
	28685201

	15
	芦淞交警大队
	28687289

	16
	芦淞公安分局
	28683512

	17
	董家段公安分局
	28683590

	18
	区交通运输局
	28580139

	19
	贺家土街道办事处
	22658710

	20
	建设街道办事处
	28208715

	21
	建宁街道办事处
	22211554

	22
	龙泉街道办事处
	28512226

	23
	庆云街道办事处
	28287125

	24
	枫溪街道办事处
	28580186

	25
	董家塅街道办事处
	28558490

	26
	白关镇人民政府
	2749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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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单（工业源）》预警期间应急管控措施-重点行业-芦淞区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详细地址
	所属区县
	行业类型
	管控类型
	减排措施-红色预警
	减排措施-橙色预警
	减排措施-黄色预警



注：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由于涉及企业生产工序，会涉及企业商业机密，故不进行公示，由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负责进行动态更新。各职能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建立并定期更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











[bookmark: _Toc179409600]附件6
《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单（工业源）》预警期间应急管控措施-其他行业-芦淞区
	序号
	企业名称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详细地址
	所属区县
	行业类型
	管控类型
	减排措施-红色预警
	减排措施-橙色预警
	减排措施-黄色预警



注：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由于涉及企业生产工序，会涉及企业商业机密，故不进行公示，由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负责进行动态更新。各职能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建立并定期更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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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习记录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习记录表
	预案名称
	
	演习地点
	

	组织部门
	
	总指挥
	
	演习时间
	

	参加部门和单位
	
	
演习方式
	

	
演习类别
	
	
演习程序：

	预案评审
	□适宜性：全部能够执行
□执行过程不够顺利
□明显不适宜
□充分性：完全满足应急要求
□基本满足需要完善
□不充分，必须修改

	演习 效果 评审
	人员到位情况
	
□迅速准确 
□基本按时到位
□个别人员不到位
□重点部位人员不到位
□职责明确，操作熟练
□职责明确，操作不够熟练
□职责不明，操作不熟练

	
	






物资到 位情况
	


现场物资：
□现场物资充分，全部有效
□现场准备不充分
□现场物资严重缺乏
个人防护：
□全部人员防护到位
□个别人员防护不到位
□大部分人员防护不到位



	
	


协调组 织情况
	整体组织：
□准确、高效
□协调基本顺利，能满足要求
□效率低，有待改进 
疏散组分工：
□安全、快速
□基本能完成任务
□效率低，没有完成任务

	
	实战效 果评价
	
达到预期目标
□基本达到目的，部分环节有待改进
□没有达到目标，须重新演练

	
	
支援部
门和协
作有效
性
	报告上级：
□报告及时
□联系不上 
安全部门：
□按要求协作
□行动迟缓
救援、后勤部门：
□按要求协作
□行动迟缓
警戒、撤离配合：
□按要求配合
□不配合

	



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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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习考核记录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习考核记录表
	预案名称
	
	演习地点
	

	
组织部门
	
	
总指挥
	
	
演习时间
	

	
参加部门和单位
	
	演习类别
	

	
	
	演习方式
	

	演习程序：

	演习描述
	

	演习效果评估
	人员到位情况
	
	

	
	物资到位情况
	
	

	
	协调组织情况
	
	

	
	支援部门协作有效性
	
	

	
	演习效果评价
	
	

	参演人员签名
	

	
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
	





[bookmark: _Toc179409603]附件9 
芦淞区重点道路管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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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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